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2025年4月14日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
合方式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已于2025年3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5-017）。根据相关规定，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14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平台
（五）会议地点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33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

《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10
11
12
13
14
15

《关于开展2025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开展2025年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
√
√
√
√
√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4月7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该等股
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5年4月8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2、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

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4月8日下午17 点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与联系方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波特曼财富中心A座33层董事会秘书

办公室。
联系人：肖静芸
联系电话：0592-5891697
传真：0592-5891699
邮政编码：361001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

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0711 证券简称：ST盛屯 公告编号：2025-018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5-022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4月2日以直接

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4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
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
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周建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周建林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

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周建林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6581658
传真号码：0755-86329077
电子邮箱：ir@kc-t.cn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9号软件大厦三层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25年4月8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5-023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刘若鹏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周建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周建林先生董事会秘书任职生效以后，公司董事长刘若鹏先生不再代行董

事会秘书职责。

周建林先生简历如下：周建林，男，1986年出生，广东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助理

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0年10月至2014年9月，任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

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州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标准科科员；2014年10月至2015年

11月，任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标准化工程师，2015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助理。

周建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经查询，

周建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八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统计，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全资及控股发

电企业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3,859,080.85万千瓦时，上网电量3,660,245.98万千瓦时，同比基本

持平。

公司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2025年1-3月发电量及上网电量数据如下：

分类

火电

省份

浙江

安徽

新疆

宁夏

电厂名称

台州发电厂

萧山发电厂（天然气机组）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长兴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联合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天然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燃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常山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金华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台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台州临港热电有限公司

淮浙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凤台发电分公司

浙能阿克苏热电有限公司

宁夏枣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量
（万千瓦时）

154,013.09
15,675.70
254,181.18
155,026.80
500,736.16
74,447.40
227,388.20
160,324.06
12,989.68
36,630.48
13,524.17
30,105.50
2,495.56

240,880.80
593,798.17
339,742.70
77,105.34
540,231.27
4,074.32

141,052.10
80,789.40
183,148.56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141,944.24
15,295.55
239,238.32
145,324.18
474,931.06
69,380.90
215,475.26
152,251.90
12,689.07
35,883.75
13,107.16
29,634.64
2,436.07

229,694.38
567,374.97
322,332.73
66,190.77
517,918.53
3,253.94

135,705.00
75,613.76
174,299.51

火电小计（万千瓦时）

分类

光伏发电

光伏发电小计（万千瓦时）

分类

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小计（万千瓦时）

合计（万千瓦时）

省份

浙江

安徽

其他

省份

浙江

电厂名称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长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台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台州市台电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常山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力有限公司

萧山发电厂

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淮浙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凤台发电分公司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电厂名称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3,838,360.64
发电量
（万千瓦时）

782.61
242.83
520.22
471.10
324.96
205.63
117.88
80.05
711.46
1,301.17
484.41
361.66
358.73
128.66
734.31
124.58
503.78

11,775.43
1,151.47
20,380.94
发电量
（万千瓦时）

339.27
339.27

3,859,080.85

3,639,975.69
销售电量
（万千瓦时）

640.15
239.28
509.85
470.13
305.00
205.63
106.63
80.05
633.09
1,297.10
482.59
340.43
297.92
128.66
734.31
123.12
491.45

11,775.43
1,131.48
19,992.30
销售电量
（万千瓦时）

277.99
277.99

3,660,245.98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5-005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2025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证券代码：002917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25-017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1,632,204,691.36
165,258,756.41
165,386,587.16
124,405,136.10
117,254,606.86

0.3627
8.06%

本报告期末

3,197,393,590.92
1,571,162,771.76

347,614,197
4.5198

上年同期

1,507,269,197.41
116,591,506.99
116,703,419.45
101,663,355.80
93,745,540.34

0.2940
6.86%

本报告期初

3,167,657,066.63
1,512,616,168.02

347,614,197
4.3514

增减变动幅度（％）

8.29%
41.74%
41.72%
22.37%
25.08%
23.37%
1.20%

增减变动幅度（％）

0.94%
3.87%
0.00%
3.87%

注：以上财务数据和指标均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或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4年度，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运行良好，公司规模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163,220.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29%；营业利润16,525.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74%；

利润总额 16,538.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40.51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22.3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25.46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25.08%。

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公司紧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目标开展各项运

营工作，不断加强市场拓展，专用设备、民爆器材和关键原辅材料实现产销量同比增加，带动业绩增

长。截至2024年末，公司总资产319,739.36万元，较期初增长0.94%，主要原因为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2024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362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4.5198元，较期初增加3.8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8.06%，较上年同期增长1.2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按照相关规定，公司未对2024年度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7日

证券代码：002917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25-018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盈利：3,300万元至4,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8.18% 至176.59%
盈利：3,100万元至3,8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5.16% 至200.52%
盈利：0.0956元/股至0.1159元/股

上年同期

盈利：1,446.21万元

盈利：1,264.48万元

盈利：0.041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专用设备收入增幅较大，带动业绩增长。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7日

B7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4月8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39,516,992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3.2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东莞控股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林永森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轨道交通大厦38楼

0769-88999292
0769-88999292
lys@dgholdings.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周晓敏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轨道交通大厦38楼

0769-88999292
0769-88999292
zxm@dgholdings.cn

000828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从事的业务包括高速公路经营管理、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融通租赁及商业保理业务，考

虑到轨道业务的投资压力及风险，报告期公司退出轨道交通业务，不再持有一号线建设公司股权。2024
年末，公司总资产173.69亿，同比下降40.86%；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92亿元，同比下降63.91%，
均由于公司退出一号线建设公司所致。若上年同期扣除确认的轨道PPP建设服务收入，2024年收入同
比下降1.80%。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5亿元，同比增长43.26%，主要由于公司退出一
号线建设公司获得投资收益且上年出售东莞信托股权计提减值，而本期无。在实现的营业收入中，高速
公路通行费收入13.23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78.19 %；租赁及保理业务收入2.56亿元，占总营业收入
的15.16 %；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合计0.86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5.10%。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024年末

17,369,370,373.16
9,836,596,276.60

2024年

1,691,945,551.38
955,199,043.56

826,577,012.62

1,372,796,339.89

0.9087

0.9087

9.85%

2023年末

调整前

29,369,505,614.12
10,918,643,403.26

2023年

调整前

4,757,698,773.29
666,761,777.08

613,945,860.77

388,781,056.36

0.5901

0.5901

6.71%

调整后

29,369,505,614.12
10,918,643,403.26

调整后

4,688,423,749.59
666,761,777.08

613,945,860.77

388,781,056.36

0.5901

0.5901

6.71%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调整后

-40.86%
-9.91%

本年比上
年增减

调整后

-63.91%
43.26%

34.63%

253.10%

53.99%

53.99%

3.14%

2022年末

调整前

26,503,310,745.57
10,565,792,572.66

2022年

调整前

4,103,980,342.13
827,885,716.32

844,190,920.11

-902,116,438.75

0.7551

0.7551

9.02%

调整后

26,503,310,745.57
10,565,792,572.66

调整后

4,103,980,342.13
827,885,716.32

844,190,920.11

-902,116,438.75

0.7551

0.7551

9.02%
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下属的康亿创公司和东能公司通过自建充电桩向客户提供充电服务，2024年前会计处理方式

为将充电服务全部所得确认为收入，同时将采购的电力支出确认为成本。对于电力部分，公司实际未取
得外购电力的控制权，收取的应付给供应商的电费部分实质上为代收代付性质，应当按照净额确认收
入。现结合重要性水平，对2023年及2024年前三季度数据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第一季度

410,576,498.83
402,591,873.66

213,121,275.75

-743,149,397.05

第二季度

426,846,743.50
39,202,777.33

104,843,617.29

343,052,096.17

第三季度

476,265,438.64
284,866,384.99

283,374,465.23

962,793,833.40

第四季度

378,256,870.41
228,538,007.58

225,237,654.35

810,099,807.3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详见“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中会计差错更正情况的描述”。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孔凡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阎健

王红军

麦容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30,457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41.81%
25.00%
3.01%
0.64%

0.45%
0.39%

0.33%

0.32%
0.28%
0.25%

上述股东中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福民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自然人股东孔凡强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900,000股；自然人股东阎健，通过广发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300,000股；自
然人股东王红军，通过中信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919,107股。

29,348

持股数量

434,671,714
259,879,247
31,291,633
6,626,380

4,728,000
4,028,000

3,429,800

3,300,200
2,919,107
2,563,25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孔凡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王红军

本报告期新增/退出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
量

数量合计

0
0

0

0

占总股本的比例

0.00%
0.00%

0.00%

0.00%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通
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4,728,000
4,028,000

3,429,800

2,919,107

占总股本的比例

0.45%
0.39%

0.33%

0.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施建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陈国银

退出

退出

退出

退出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0

2,385,300
0

1,669,300

0.00%

0.23%
0.00%
0.16%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发布2025年-2027年分红规划，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

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在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正、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
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每年累计以现金方式分配的股利不少于0.475元/股。

股票代码：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25-018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

股东回报规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

在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正、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年）每年累计以现金方式分配的股利不少于0.475元/股。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公司持续稳定的分红政策和监督机制，增强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透明度和可
操作性，积极回报投资者，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制订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
股东回报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一条 本规划的制定原则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应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意见，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

者的合理回报，公司实行科学、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第二条 公司制定本规划考虑的因素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企业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重大资金支出计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
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
安排，以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条 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1、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持续经营

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将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应进行年度利润分配，并可以根据
盈利情况和资金需求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2、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
后，在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正、且现金能够满足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年）每年累计以现金方式分配的股利不少于0.475元/股。

3、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
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4）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4、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发放股票股
利。每次分配股票股利时，每10股股票分得的股票股利不少于1股。

第四条 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公司应当多渠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对利润分配方案的意见，公司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

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制订科学、合理的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
提出、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对公司利润分配事
宜的监督。

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
应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由公司董事会提交议案报股东大会审批。

第五条 分红政策的信息披露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并对下列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1、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2、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3、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4、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5、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等。
第六条 分红政策的生效
本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股票代码：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25-013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2025
年 4月 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会董事 7名，实际到会董事 7名。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王崇恩先
生。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作出了如
下决议：

一、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本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东莞控股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二、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以公司2024年12月31日的股份总额1,039,516,992股为基数，按每10股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

股利3.25元（含税），共计337,843,022.40元，剩余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同意2024年度拟不送股，也
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

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或重要缺陷，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
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五、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六、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个人绩效考核实施方
案》。

八、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2024年度薪酬
的议案》。

根据公司相关制度、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有关规定及核定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经营业绩表现和
2024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情况，同意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公司人力资源部制定的董事（不含独立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方案。

关联董事王庆明、林永森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对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

情况的专项意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

告。
十、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
司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在基于公司经营内外部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预计2025年公司的营业总收入138,201.93

万元，营业总成本71,352.92万元。上述财务预算仅为公司2025年度经营计划的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
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也不代表公司对 2025年度的盈利预测。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十一、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
报规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东能公司及康亿创公司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王崇恩、林永森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此议案的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东能公司及康亿创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十三、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额度的议
案》。

为满足公司发展及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额度 114亿元人民币，按照“整体授
信、按优选择、按需使用”的原则，择机选用授信融资额度。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与上述授信融资项
下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十四、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同意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15点00分，在东莞市南城街道轨道交通大厦37楼1号会议室，召开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拟审议的议题：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6.《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7.《公司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8.《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议案3、4、11、12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议案2、4、5经公司审计委员会

审议通过；议案7、8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股票代码：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25-019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2025年4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

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8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同一股东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
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南城街道轨道交通大厦37楼1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6.00
7.00
8.0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公司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
√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上述提案
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5

年4月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事项说明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自然人股东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2、登记时间：2025年4月22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3、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4、现场登记地点：东莞市南城街道轨道交通大厦38楼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69-88999292
邮政编码：523073
电子邮箱：zty@dgholdings.cn
联 系 人：郑先生
6、会议费用：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本公告附件3。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3、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内容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公司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参会回执

截至2025年4月21日下午收市时，本人（本公司）持有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
参加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名称：
股东账户：
附件3：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为便于股东参加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均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828
2、投票简称：东控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

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提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4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时间为2025年4月28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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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5年

4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会监事3名，实际到会监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四、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的意见如下：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经营方式、资产结构
等实际情况及自身特点，不断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和风险的控制，
不存在重大缺陷或重要缺陷。《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监事会对该报告无异议。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六、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东莞控股2024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七、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
规划》。

八、以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东能公司及康亿创公司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黄惠明女士作为关联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第一、二、三、六、七项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8日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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